
陈玉山、陈海强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定 州

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与 陈 玉 山 、陈 海 强 金 融 借 款
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3）冀 0682 民初 4917 号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刊登之日
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
决 书 ，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如
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以 在 判 决 书
送 达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，向 本
院诉讼服务中心递交或邮寄
上 诉 状 ，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
人 数 提 出 副 本 ，也 可 在 线 提
起 ，上 诉 于 保 定 市 中 级 人 民
法院。

定州市人民法院

胡春雨、刘志国、承德绿丰生
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与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
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(2023)冀 0821
民初 2405 号民事裁定书。限
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城 关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裁 定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白金霞、刘志国、白云霞、陈
海利、刘玉龙、李卫慧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与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
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(2023)冀 0821
民初 2507 号民事裁定书。限
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城 关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裁 定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崔晶晶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袁 民 与 你

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
终 结 。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，现 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23）冀
0821 民 初 2470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
内来本院城关人民法庭领取
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
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
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
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不 上 诉 ，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
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北京银广资本运营中心（有
限合伙）、承德泰润商贸有限
公司、承德通盛矿业有限公
司、李兵、苏振东、杨凤娥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诉被告承德瑞达矿业有
限 公 司 、北 京 银 广 资 本 运 营
中 心（有 限 合 伙）、承 德 泰 润
商 贸 有 限 公 司 、承 德 通 盛 矿
业 有 限 公 司 、李 兵 、苏 振 东 、
杨凤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
你们送达（2023）冀 0821 民初
1581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
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，
逾期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
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
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
民 法 院 ，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
法律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承德盛瑞通家合商贸有限公
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艳 丽 诉
被告承德盛瑞通家合商贸有
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
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
法 向 你 们 送 达（2023）冀 0821
民初 1916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
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
取 ，逾 期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 承 德 市 中
级 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 本 判 决 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连帅峰、郭利霞：
本 会 受 理 的 申 请 人 张 照

国与你们之间的房屋买卖合
同 纠 纷 仲 裁 案 ，现 已 由 本 会
主任根据《邯郸仲裁委员会仲
裁规则》的规定,指定首席仲
裁员霍艳梅、仲裁员何春雷、
冯梅英共同组成仲裁庭，现向
你们公告送达组庭、开庭通知
书 ，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视 为
送 达 ，公 告 期 满 后 第 15 日 上
午 9 点整在 本 会 第 一 仲 裁 厅
（地 址 ：邯 郸 市 丛 台 东 路 298
号科技中心 12 楼，电话 0310-
3084515）开庭审理本案，请按
时 参 加 庭 审 ，否 则 仲 裁 庭 将
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。

邯郸仲裁委员会

唐 建 军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92285，特此声明。

胡 月 龙 不 慎 将 警 察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07444，特此声明。

邓 筱 诗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1335118，特此声明。

姜 修 兵 不 慎 将 人 民 警 察
证 丢 失 ，证 号 为 128205，特 此
声明。

河 北 省 广 平 县 十 里 铺 镇
辖区闫小寨村不慎将闫小寨
村 民 委 员 会 公 章 丢 失 ，声 明
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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